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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预计的业绩：√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3．业绩预告情况：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75,000 万元–95,000 万元 亏损：105,835.69 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 
亏损：56,000 万元–76,000 万元 亏损：112,562.97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66 元/股–0.84 元/股 亏损：0.94 元/股 

营业收入 260,000 万元–270,000 万元 515,325.28 万元 

扣除后营业收入 243,000 万元–253,000 万元 493,069.72 万元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相关的财务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已就业绩预告有

关事项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预沟通，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在业绩预告方面不存

在重大分歧。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预计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系： 

1、公司以市场和客户为导向，不断拓展国内外市场，加快市场建设，同时

强化运营管理，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扣除电子元器件分销业务收入，该业务已

于 2020 年 9 月完成对外出售）实现增长约 9.4%。 

2、因新冠疫情和国际贸易形势影响，公司产品主要原材料采购价格本期大

幅上涨，客户价格调整尚未全部完成，导致公司本期净利润为负，但公司严格控

制成本费用，积极应对主要原材料价格上涨影响，不断优化产品结构、市场结构、

组织结构，开源节流，管理增效，聚焦主营，公司销售综合毛利率较上年同期增

长约 3.6%，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影响，本期亏损金额较上年同期大幅收窄。 

3、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减值准备》及公司会计政策等相关规定，

期末对公司的固定资产、存货等资产进行减值测试，预计对固定资产计提减值损

失约 1 亿元，目前固定资产评估工作正在进行中，最终减值金额以审计、评估结

果为准；对存货计提资产减值损失约 3,500 万元；对应收账款按照账龄与整个存

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计提信用减值损失约 4,400 万元。 

4、报告期内，仙游县元生智汇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重要参股公司，元生智

汇目前主要以厂房租赁和设备租赁为主营业务，受招商引资限制和市场环境影

响，厂房租赁和设备租赁业务收入并不理想，大部分厂房和设备都处于闲置状态，

租赁收入无法覆盖折旧，导致本期严重亏损，公司本报告期确认对元生智汇的投

资损失约 2.3 亿元。 

5、本报告期，预计非经常性损益对公司净利润的影响约 1.9 亿元，主要系

以下因素： 

(1) 公司为进一步聚焦主营业务，对非主营业务盈利能力较差、资金利用率不高

的业务执行关停并转策略，积极推进“瘦身减负”工作，对闲置设备和不良

资产进行处置，以提高资产运营效率，处置损失约 1.1 亿元。 

(2)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的产业布局，公司在安徽金寨投资建设了 5G 产业园，为

了更好的优化成本结构，提升运营效率，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底将常熟工厂

搬迁至安徽金寨进行生产，对于无法搬迁或者无搬迁价值的资产和闲置设

备，公司采取就地处置方案，处置损失约 3,000 万元。 



 

(3)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惠州春兴精工有限公司与惠州安东五金塑胶电子有限公

司的物权保护纠纷案件，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初收到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粤 13 民初 315 号】，根据一审判决结果，

公司需向原告惠州安东五金塑胶电子有限公司返还涉案土地及地上建筑物，

故公司前期对该涉案土地、厂房投入的装修和改造费用将会产生损失风险预

计约 1.1 亿元。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结果，与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中披

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数据

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二年一月二十九日 

 

 

 

 

 

 

 


